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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（屏東

市自由路527號）

承辦人：張文忠

電話：08-7320415#3658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33002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412310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校之軍訓教官涉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（以下簡稱校園性別事件）時，服務學校應否比照教師法

第14條第4項規定辦理，以維學生身心安全與受教權益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4月21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40042214A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教師法第14條第4項規定，教師涉有第1項第8款（涉

及性侵害者）或第9款（涉及性騷擾或性霸凌，且情節重大

者）情形，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1個月內經教師評審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，並靜候

調查。經調查屬實者，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

准後，予以解聘。如學校教評會未審議通過停聘，亦得由

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依據性別

平等教育法第23條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

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）第25條規定，決議通過彈性處理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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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之出缺勤或成績考核、尊重被害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

人雙方互動之機會、、、等處置，以保障事件當事人之受

教權或工作權。上開「彈性處理」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

成績考核部分，並經教育部99年12月29日台訓（三）字第0

990184700號函示在案，教師疑涉性騷擾學生時，經學校

性平會決議，為利調查程序進行，並降低師生互動機會，

依防治準則第25條規定，要求教師於調查期間應請假時，

建議宜核給「事假」，並依教師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

；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時，該段事假期間不予扣薪，且不

列入年終成績考核事假日數計算。

三、依據防治準則第9條第2項所定教師之定義，包含軍訓教官

，爰參照教師法第14條第4項規定之意旨，學校於調查處

理軍訓教官涉校園性別事件時，學校應依「陸海空軍軍官

士官任職條例」第7條第9款「人地不宜或工作不力」之規

定，以書面通知教育部設於各縣市之聯絡處（臺北市、新

北市及高雄市通知教育局）予以調離現職，或視況要求其

請假，靜候調查。並依調查結果通知前開權責單位（機關

）由軍訓教官各級人事評審會依「軍訓教官人事評審會設

置要點」規定及上開調查建議，召開人事評審會，涉性侵

害、涉性騷擾或性霸凌且情節重大，經調查屬實者，依「

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人員獎懲作業要點」核予大過兩次

，並依相關規定予以汰除。

四、另參照教師法第14之2條規定，倘校園性別事件經調查不

屬實時，已屬停聘原因消滅，則請學校以書面通知上開權

責單位（機關）回復其職務。

7



37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2015-04-30
07:31:02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